瓮安县公开招考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瓮安县机关事务管理局2017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勤人员驾驶技能测试考生须知

一、考生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含有效临时居民身份证）及《笔试准考证》原件，于2017年3月30日上午8:00前到瓮安县群众工作中心五楼瓮安县人社局党员活动室集中，候考室工作人员对考生查验身份、收取通讯工具及其他资料等，同时宣布考试纪律及相关事项后，统一乘车到指定地点参加驾驶技能测试。统一乘车前往考试地点前，未到达指定集中地点者,视为自动放弃，取消驾驶技能测试资格。考试期间，对考生实行集中封闭管理。
二、考生按候考点工作人员的安排，抽签确定参加报考职位驾驶技能测试顺序号。

三、在候考期间，要耐心等待，不得离开候考地点；需要上卫生间的，经报告候考点工作人员同意后，由1名工作人员陪同前往和返回，不得与他人接触；应试人员如带有通讯工具、资料的，自觉将其交给工作人员代为保管，驾驶技能测试结束后领取；开考后，如发现未交的，取消驾驶技能测试资格。

四、当前一位考生进行驾驶技能测试时，后一位考生要作好准备。每一位考生驾驶技能测试时，由考点联络员将其带至考点参加驾驶技能测试。
五、进入驾驶技能测试考场时，考生只能向考官报告自己的报考职位及驾驶技能测试顺序号，不得将其姓名告诉考官。

六、前一项驾驶技能测试结束后，按工作人员的安排在指定地点等候公布成绩，不得大声喧哗和议论，听完成绩公布后再由联络员带至下一项驾驶技能测试候考地点候考，要耐心等待，不得离开候考地点。

八、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尊重考官和其他考务工作人员，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的指挥和安排。如有发现违纪违规行为，取消其考试资格。

九、在整个招聘过程中，招聘办发布的各项招聘信息都将在瓮安县人民政府网、瓮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进行公布，请考生密切注意。网站公布的招聘信息，因考生未阅读而引起的后果由考生自负。因考生联系电话变更、关机、停机、呼叫转移或不接听电话等造成招聘单位或招聘办联系不上考生的情形，引起的后果由考生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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